
精神衛生法之現在完成式-
新制與精神醫療機構之挑戰

精神醫療網暨社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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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79年12月7日總統公布全文52條

中華民國89年7月19日總統修正公布第2、9、11、13、15條條文

中華民國91年6月12日總統修正公布第 43 條條文；並增訂第 23-1、
30-1 條條文

中華民國96年7月4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63條；並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4日修正全文，第91條規定，施行日期，除第五
章、第 81 條第 3、4 款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外，自公布後二年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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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入法，強調多元保障的服務

 心衛中心強化精神病人個案管理

 強化社區通報機制

 保障知情同意權、刪除負面表述文字

 強制住院需由法官裁定

 強制住院最多延長 1 次

 緊急安置期間應通報提供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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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第1條

為促進國民心理健康，預防及治療精神疾病，保障病人權益，支持並協

助病人於社區生活，特制定本法。

新法第1條

為促進人民心理健康，預防及治療精神疾病，保障病人權益，支持並協

助病人於社區平等生活，特制定本法。

5

規範對象不限於領有身份證之國民或取得居留證之外國人，包含國民及外籍人士皆適用

語文溝通、翻譯資源 ( )
外交部門

?
其他衍生之



現行第3條第1項第4款

四、嚴重病人：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
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新法第3條第1項第4款

四、嚴重病人：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精神狀態，致不能處理自
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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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食症/強迫症/慮病症等)



 現行第3條第1項第5 、6款

五、社區精神復健：指為協助嚴重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
工作態度、心理重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之復健治療。

六、社區治療：指為避免嚴重病人病情惡化，於社區中採行居家治療、社區精神復健、門診治
療等治療方式。

 新法第3條第1項第5、6款

 五、社區精神復健：指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
態度、心理重建、社交技巧、就業、就養、就醫及其他支持措施與協助。

六、社區治療：指為避免病人病情惡化，於社區中採行居家治療、社區精神復健、門診治療及
其他方式之治療。

 新法第3條第1項第7款（增訂）

七、社區支持：指運用社區資源，提供病人於社區生活中所需之居住、安置、就學、就業、就
養、就醫及其他支持措施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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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並無 冊或重 醫療或社福系統之 或法規



2



現行第36條

精神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應向其本人及其保護人說明
病情、治療方針、預後情形、住院理由及其應享有之權利等有關事項。

新法第30條

精神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應向其本人及其家屬或保護
人說明病情、治療方針、預後情形、住院理由、應享有之權利及其他
相關事項。

前項病人非屬嚴重病人者，應經其同意，始得告知家屬。

9

增列第二項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之特別規定。

非嚴重病人，向家屬解釋(或通知)病情之難處?
應先取得病人同意，可以何種方式取得其表述(書面？口頭？)



現行第37條第1項

精神照護機構為保護病人安全，經告知病人後，得限制其活動之
區域範圍。

新法第31條

精神照護機構因醫療、復健或安全之需要，經病人同意而限制病
人之居住場所或行動者，應遵守相關法律規定，於最小限制之必
要範圍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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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照護機構：指提供病人精神照護服務之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心理治
療所、心理諮商所、職能治療所、精神復健機構及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非強制住院病人，非經同意，無法限制其行動



新法第32條

醫療機構因病人醫療需要或為防範緊急暴力、自殺或自傷之事件，於告知病
人後，得於特定之保護設施內，拘束其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並應定時評
估，不得逾必要之時間。

前項醫療機構以外之精神照護機構，為防範緊急暴力、自殺或自傷之事件，
於告知病人後，得拘束其身體，並立即護送其就醫。

前二項拘束身體或限制行動自由，不得以戒具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告知病人，於緊急或特殊情形未能為之時，應於事後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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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其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需先告知病人，應以何種方式告知(書面？口
頭？)



新法第32條

 精神醫療機構於住院病人病情穩定或康復，無繼續住院治療之必要時，應協助病人

辦理出院，並通知其家屬或保護人，不得無故留置病人。

 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應協助病人共同擬訂出院準備計畫及提供相關協助;

屬嚴重病人者，應通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與，並應徵詢保護人意見。

 精神醫療機構對有精神病診斷之病人，應於其出院前通知戶籍所在地或住(居)所之

地方主管機關，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並於出院日起三日內，將前項計畫內容，通知

該地方主管機關，以提供社區治療、社區支持及轉介或轉銜各項服務。

 4 精神醫療機構對於非屬前項規定之病人，而有服務需求者，經其同意後，準用前

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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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病人出院前出院準備: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與”，其執行形式?



新法第35條

前條第一項診斷證明書，應記載一年至三年之有效期間。

前項期間屆滿前，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認其病情穩定，經專科醫師診斷，
認定已非屬嚴重病人時，該診斷醫師執業之機構，應即通知保護人，並
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有效期間屆滿前，保護人應協助其接受專科醫師診
斷，確認其嚴重病人身分；期間屆滿時，未經診斷確認者，其診斷證明
書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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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如何符合善盡通知保護人之義務？形式? 時效?



 新法第44條

精神醫療機構施行前條之治療方式，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經說明並應依下列規定取得書面
同意後，始得為之：

一、病人為成年人，應經本人同意。但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
並應取得其監護人或輔助人同意。

二、病人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三、病人為滿七歲以上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應經其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四、病人為滿十四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應經本人同意。但本人為無行為能力者，應經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

病人未能依前項規定行使同意權者，依醫療法、病人自主權利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監護人或輔助人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為同意時，應尊重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之意願。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
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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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憑本事讓病人簽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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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第53條

精神疾病強制社區治療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精神疾病強制社區治療審查
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

前項審查會成員，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

審查會召開審查會議，得通知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到場說明，或主
動派員訪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審查會應協助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向法院提出嚴重病人之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
院聲請，並協助法院安排審理之行政事項。

審查會組成、審查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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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查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維持審查會審查

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之聲請，審查會同樣擔任行政窗口 (法院和醫院的
傳話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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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第59條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
護人應協助其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
置，並交由二位以上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實施強制鑑定。但於離島或偏遠地區，
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

前項強制鑑定，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緊急或特殊情形時，得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
之設備為之。

第二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其拒絕接受或無
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
與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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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第60條

前條第二項緊急安置期間為七日，並應注意嚴重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治療；強制鑑定，
應自緊急安置之次日起三日內完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停止緊急安置，並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一、經強制鑑定認無強制住院必要。

二、因嚴重病人同意接受全日住院治療或病情改善而無繼續緊急安置必要。

三、法院駁回強制住院之聲請。

四、經法院依提審法裁定釋放。

五、經法院認停止緊急安置之聲請或抗告為有理由。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四款規定情形，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已聲請法院裁定強制住院者，應即通知該管
法院，並以該通知視為撤回強制住院之聲請。

緊急安置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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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安置： 5日改為7日
鑑定時間： 2日改為3日



新法第61條

嚴重病人經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住

院，於聲請期間轉為同意住院治療後要求出院者，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評估其仍有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情形，

有繼續接受住院治療之必要，經其拒絕者，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應重新啟動強制住院程序，不再接受其轉為

同意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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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第62條

嚴重病人緊急安置期間，應由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通報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依法律扶
助法規定，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嚴重病人緊急安置期間，未經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者，
應由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通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

前項受理通報及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
體辦理。

 新法第70條

嚴重病人無非訟代理人者，法院認有必要時，得為其選任律師為代理人。

嚴重病人無前項代理人或法院於審理程序中認有必要者，得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
監理人之報酬，得由國庫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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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醫院中哪個職類要來聯絡?
法扶費用個案自理? 律師的訪客時間?



現行第42條第2項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但經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
其延長期間，每次以六十日為限。強制住院期間，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
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理出院，並即通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強制住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制住
院之必要者，亦同。

新法第63條
法院每次裁定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
經二位以上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鑑定嚴重病人有延長強制住院
期間之必要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於強制住院期間屆滿十四日前，向
法院聲請裁定延長強制住院。
前項聲請裁定次數，以一次為限，其延長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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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第67條

本法所定嚴重病人強制住院相關事件、停止緊急安置及停止強制社區治療事件
之第一審，以法官一人為審判長，與參審員二人組成合議庭行之。

前項事件應於審理終結後，即時評議並宣示之；評議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參審員及法官應全程參與。

二、評議時應依序由專科醫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之參審員、法官陳述意
見。

三、評議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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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查採參審制



 新法第68條

參審員應包括中央主管機關推薦之精神科指定專科醫師及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
表各一人。

有法官法不得任法官、醫師法撤銷或廢止醫師證書、執業執照或移付懲戒情事
之一者，不得擔任參審員。

參審員由中央主管機關推薦，經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遴定，提請司法院院長
任命，任期三年。

參審員之資格、推薦程序與人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會商行政院
定之。

參審員之遴選作業、宣誓、倫理規範、費用支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司
法院會商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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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醫療機構的視訊軟硬體
開庭審理時的人力準備
法官的準備? (不足以達到監禁/證據不足/需安排家屬出庭等)



新法第71條

法院對於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強制住院之程
度，而有強制社區治療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強制社區治療。

對於前項、第五十九條第四項、第六十三第二項、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或
第三項之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
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前項法院裁定書，得由法官宣示主文、事實及理由要旨，由書記官記載
於筆錄代之；如經提起抗告，法院應於十日內補正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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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得裁定為較少限制之強制社區治療

法院如何判定強制社區治療的可行性?
誰是接手的醫療團隊? “我申請我處理，非我申請，為何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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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第54條
保護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或專科醫師發現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
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
人應協助其接受社區治療。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
社區治療之必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
具強制社區治療基本資料表、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與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
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強制社區治療可否之決定，
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
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六個月。
第二項之申請，得以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為之。

 新法第55條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前條第三項期間之必要者，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應於期間屆滿三十日前，向審查會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

前項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一年。
28



 現行第46條

強制社區治療項目如下，並得合併數項目為之：

一、藥物治療。

二、藥物之血液或尿液濃度檢驗。

三、酒精或其他成癮物質篩檢。

四、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病人適應生活機能之措施

強制社區治療得以不告知嚴重病人之方式為之，必要時並得洽請警察或消防機
關協助執行。

第一項之強制社區治療之嚴重病人診斷條件、方式、申請程序、應備文件、辦理機構、
團體之資格條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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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第57條第1項

強制社區治療項目如下，並得合併數項目為之：

一、藥物治療。

二、藥物之血液或尿液濃度檢驗。

三、酒精或其他成癮物質篩檢。

四、心理治療。

五、復健治療。

六、其他得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病人適應生活機能之處置措施。

30



 新法第57條第2-5項

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前項治療，於必要時，得洽請警察或消防機關協助執行下列事項：

一、警察機關：協助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維護現場秩序及人員人身安全。

二、消防機關：載送照護嚴重病人至指定辦理強制社區治療項目之機構或團體接受治療。

嚴重病人於強制社區治療期間，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指示定期接受治療，地方主管機關

必要時得請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依前項規定協助之。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對前項病人得依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啟動緊急安置，並評

估是否聲請強制住院。

前項緊急安置期間，不受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31

如何落實執行?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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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至111年強制治療案件統計

延長強制住院 強制社區治療 延長強制社區治療 強制住院

105.3.28小燈泡事件

102.3.10加強審查措施

103.7.8提審法生效
103.8.20 CRPD生效

106.8.15桃園法院裁定
精神衛生法違反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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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訴願會

強制住院之
行政處分 高等行政法院

出院指定機構
所在家事法庭

無需等待
審查會決定

停止緊急安置
或強制住院

提出民事
聲請狀

精神衛生法第42條

行政程序法 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願 行政訴訟

駁回聲請
繼續安置住院

司法救濟

行政救濟

34

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



精神衛生法修正後強制治療與司法救濟統計
司法院統計年報（表9.23/9.91）與衛生福利部統計

2023/8/13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強制住院 654 1635 1636 1185 1181 752 695 651 698 781 619 658 527 484 418

延長強制住院 15 44 34 26 40 20 23 26 27 37 23 25 18 18 14

強制社區治療 0 0 26 39 52 63 46 62 63 45 38 34 42 31 27

延長強制社區治療 0 0 0 1 4 0 2 8 3 13 10 8 10 9 7

提審法聲請 無統計 38 34 26 21

民事聲請停止 無統計 93 80 104 101 71 71 62

精神衛生法修法重點說明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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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化醫療機構申請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的給付及規定

2. 對民眾及家屬的適切衛教

3. 順暢的法院/審查會/醫院溝通合作

4. 警察及消防人員對強制社區治療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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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無災

八節有慶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